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落实各项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及《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

理办法》等，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平台内经营者从事网络销售活动，必须遵循“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其

经营条件、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其依法获批的线下实体资质。

第三条 适用范围：所有在本平台销售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的经营者。

第二章 信息公示与报告

1、平台信息公示

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向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且在其首页显著位置，

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

标识以及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及相关制度。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平台应当

及时更新公示信息。

2、平台内经营者信息公示与报告

（1）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

续公示经营者主体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信

息）。零售经营者还须在店铺首页持续公示执业药师资格信息。

（2）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企业名称、网站名称、应用程

序名称、IP 地址、域名、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者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生产

或者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等信息。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

报告。

第三章 进入、退出平台以及平台内交易活动的管理

1、平台对经营者实施严格的进入审核，主要要求如下：

（1）主体资质要求

必须是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备案以及

化妆品、食品等相应资质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食品、保健食品相关企业，

且必须按照平台内相关管理要求提交相应资质，并确保真实有效。

（2）资质维护

信息变更：上述任何资质信息变更，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更新并告知平台。

定期核验：平台将至少每 6个月对经营者资质进行一次核验更新。

信息公示：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在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主

体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信息）。

档案记录：平台将建立经营者档案，完整保存资质证明、质量安全协议等，保

存期限不少于 5年。

2、平台内经营者退出平台管理

当平台内经营者申请退出平台的，如有未完结的交易或投诉举报等遗留问题，

需等交易完成或将投诉举报等遗留问题处理完成方可申请退出平台。在无其它遗

留问题的情况下，当经营者申请终止会员资格后，平台将停止其使用金利达药品

交易网的相关服务，金利达药品交易网退还剩余保证金。平台内经营者完成平台

退出流程。



3、平台内交易活动管理

平台依法依规每周对平台内经营者网络销售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

行为立即采取禁销禁售或者下架等相应处置措施，严重违法行为同时上报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

第四章 商品和服务质量管理

1、商品禁限售管控

平台建立了违禁药品数据库，根据国家药监局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禁销

品种进行动态维护，保障交易合法合规。平台内经营者严禁销售以下商品：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中的药品品种及任何未经批准

生产、进口、禁销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包括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

管理的产品。

2、商品信息发布

（1）真实准确：商品标题、详情需与药品说明书一致，标题应包含通用名、商

品名、规格等。

（2）处方药展示：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必须区分展示。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页

面不得直接展示包装、标签、说明书。在处方审核通过前，页面不得展示功能主

治、用法用量等信息，并需突出风险警示。

（3）资质公示：平台零售经营者须在店铺首页持续公示《药品经营许可证》和

执业药师资格信息。

（4）处方药销售

处方来源：必须凭真实、可靠的处方销售处方药，并实行实名制购买。

审核调配：销售前需由依法配备的执业药师或药学技术人员进行处方审核。

记录保存：处方、在线药学服务记录、交易记录等必须保存不少于 5年，且不少

于药品有效期满后 1年。

3、商品质量与售后服务

（1）商品质量

平台内经营者应保证其商品具备的合法生产（经营）资质，不得超过经营范围

内的销售商品，并取得相应批准的商品证明材料，向平台提供的商品资料应符合

国家相关法律和规定，并对其真实性负全责，保证其销售的商品质量，符合质量

标准和质量要求，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弄虚作假。因质量问题对采购商/买

方造成的损失，应负全部责任。平台对经营者提供的相应资质材料进行严格审核，

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

（2）商品配送

平台内经营者对配送药品的质量安全负责，配送过程需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要求，确保药品在运输过程中的质量可控。

4、风险控制

平台内经营者对存在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的药品，必须立即停止销售，并采取

召回等措施。同时，应在店铺首页公示风险控制信息。

5、售后服务

平台内经营者需建立完善的投诉举报处理制度，配合平台及监管部门对产品不

良反应的收集与报告。

6、信用管理

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企业信用、商品质量保障能力和相关资质材料进行严格



审核，并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一旦发现平台内经营者存在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立即处理并上报，积极配合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工作。

第五章 平台治理与经营者权益

1、规则制定与公平竞争

（1）平台制定或修改规则，将提前公示并公开征求意见，并且至少在实施前七

日予以公示。经营者不接受新规则可申请退出，平台不得无理由阻止。

（2）平台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2、平台内经营者权益

（1）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实施下列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

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行为:

(一)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

益;

(二)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开通非经营活动必需的增值服务，增加其经

营成本;

(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推广、促销活动;

(四)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仅在特定平台开展经营活动;

(五)其他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的行为。

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实施下列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的行为:

(一)重复收费;

(二)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少服务;

(三)转嫁应当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

(四)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提供其基础经营数据的费用;

(五)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购买服务或者参加推广、促销活动并收费;

(六)利用明显不合理的保证金等形式变相收费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七)收取其他不合理费用。

（3）平台经营者在平台规则中对平台内经营者有关行为设置违约金或者损害赔

偿金的，应当合理设置违约金的数额或者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方法;按照平台规则

收取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的，应当告知相应的计算依据和方法，不得利用平台

规则收取明显超出合理水平的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

3、日常检查

平台将对经营者的销售行为进行日常检查监控，至少每 6个月开展一次全面检查，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采取限制措施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4、违规处理与申诉

平台对违规行为采取处理措施前，将告知事实、理由及依据。经营者可通过申诉

渠道申请复核。

第六章 附则

本规则依据《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如相

关法律法规调整，以新规为准。最终解释权归平台所有。


